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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林木生物质能源作为一种十分重要和有效的现代生物质能源利用方式，在我国的发展时机已经日趋成熟。我
国丰富的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和大量的宜林荒山荒地为发展林木生物质能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础。基于2005年对我
国部分省区林木生物质资源调查和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对各类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的潜力进行初步估计；并从
森林多功能性、林业可持续经营和产业发展的阶段等方面对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的可利用性进行了分析。

 现代生物质能源转化技术使得生物质能源开发的转化效率、经济性和环境效益等得到明显改善。近年来，现代生物
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示范和推广，特别是林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得到很多国家的关
注，并且在能源产业中已经占有一定的比例。林木生物质是指森林林木及其他木本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
而形成的有机物质，包括林木地上和地下部分的生物蓄积量、树皮、树叶和油料树种的果实(种子)。林木生物质能源
是指贮藏在林木生物质中的生物量经过转化形成的能源，主要是指通过直接燃烧或者现代转化技术形成的可用于发电
和供热的能源。从利用方式来看，林木生物质能源包括以传统直燃为主的薪柴和通过现代生物质技术转化生产的现代
林木生物质能源。

 我国林木生物质资源种类丰富、生物量大、再生性强、燃烧值高，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潜力。林木生物质能源的开
发和利用，不仅可以在化石燃料缺乏和集中电网不能到达的农村地区增加能源供应，而且对改进林业发展模式、增加
农村劳动力就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在能源需求和环境污染的双重驱动下，我国林木生物
质能源开发利用已经初步具备存在的条件和发展的空间。但是，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既满足新
能源产业发展的需求，又维护林业生态安全，保持林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采用多种研究理论和评价方法对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潜力进行了评价研究，如采用多
域GLUE模型、能源-MELA模型、白上而下分析模型及工程经济评价法等多种评价方法和理论，综合考虑技术、经济
、土地、生态等基本要素，对全球及地区范围的林木生物质资源潜力进行估算。在全球生物质能源生产潜力的公开研
究结果中，评价结果分布于很大的数值区间，其中林木生物质资源潜力为0～358EJ/年。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根据
森林资源自然特性、树种类型及地理分布，对不同地区的林木生物质资源类型和数量进行了统计调查和初步估算，尚
未形成统一的评价结果和研究结论。

 一、我国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潜力

 (一)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类型

 从森林资源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来看，可用于现代生物质能源开发的林木生物质资源的供应能力将受到生
态、技术和经济等因素的制约。首先，该类资源来自可以被开发利用的林地，即受保护的林地被排除在外；其次，林
木生物质能源利用将不会威胁到工业木材和传统薪柴的供应，也不会引起森林的过度采伐；最后，将来能源林的种植
土地来自我国现有的宜林荒山荒沙地，不与农业生产争地。基于此，我国现有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主要来自林地林木
生长过程和森林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林木剩余资源，以及以燃烧为目的的薪炭林。具体资源构成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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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林地生长剩余物是指可以被开发利用林地上的各类林木生长量减去林木总采伐量，即林木生长总量中，未
被工业木材生产和传统薪柴所利用的部分。根据我国现有的林木资源分类特点，林地生长剩余物主要是指来自灌木平
茬(包括纯灌木林和天然次生林下木)、经济林修剪更新、四旁树和散生疏林抚育修枝、城市绿化更新及修剪等产生的
各类林木剩余物资源。林业生产剩余物包括森林采伐和造材剩余物，木材加工剩余物，森林抚育与间伐剩余物，造林
育苗修枝、定杆和截杆剩余物及废旧木制品等。能源林是以生产能源为主要目的而营造和经营的森林。传统的能源林
以薪炭林为主。

 (二)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量及分布

 1.林地生长剩余物

 1)灌木平茬剩余物。我国拥有灌木林4529.7万hm 2

，占全国林地总面积的16.02％，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四JiI、云南、西藏、青海、新疆等西北和西南地区。其中西藏面
积最大，为764.6万hm2；其次是四川，面积为692.4万hm2；内蒙古为452.3万hm2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我国灌木林的生物量产出量为2
～8t/hm2

，如果以每公顷6t计算，我国灌木林的现有生物量约2.7亿t。若以3年为平茬轮伐周期计算，每年可以获得生物量产出
约为9000万t。

 2)经济林抚育管理剩余物。经济林是指以提供木材以外的其他林产品，如果实、树皮、树枝、树叶、树脂、树汁、
花蕾、嫩芽等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森
林，又称特种经济林。我国有经济林2140万hm2

，如每年对经济林进行更新、
修剪等经营活动，产生的树枝、树权等废弃物约为1t/hm2，全国经济林修枝每年产生的总枝条量约2140万t。

 3)四旁树和散生疏林抚育修枝。在我国，四旁树和散生疏林约有230亿株，对其进行抚育修枝，按照每株每年产生1.
3kg剩余物计算，每年可获得枝条量约0.3亿t。

 4)城市绿化更新及修剪剩
余物。我国城市绿化森林及园林树木株数可折合面积40
0万hm2，林木生物量达6～7亿t，每年林木修剪和树木更新产生的废弃物达0.4亿t。

 2.林业生产剩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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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森林采伐及造材剩余物。森林采伐剩余物是指经过采伐、集材后遗留在地上的枝权、梢头、枯倒木、被砸伤的树
木、不够木材标准的遗弃林木等。由于不同地区森林类型不同、树种不同、木材的利用方式不同，采伐剩余物的比例
有很大的差别。从全国总体水平看，树干是林木生物量的主要部分，约占70％；树枝、叶约占30％。另外，树木采伐
后生产原木需要经过造材工艺，经不完全测算，采伐剩余物、造材剩余物合计约占林木生物量的40％。在森林采伐剩
余物中有一部分被用于人造板加工生产，可作为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的部分仅是被丢弃不用的采伐剩余物部分。

 目前，我国达到采伐标
准的成熟林和过熟林的用材林面积为1468.6万hm2
，蓄积量27.4亿m3

，总生物量32.1亿t；防护林和特
种用途林中需要采伐更新的过熟林面积为307.8万hm2，蓄积量为7.1亿m3

，总生物量8.4亿t。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国可以进行林木采伐更新的总量约40.5亿t，可产生采伐、造材剩余物量
约16.2亿t。但是，由于采运条件、防护要求、国土安全等多方面的限制，这些木材并不能完全采伐。根据国务院批准
的“十一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全国每年限
额采伐指标为2.5亿m3，换算为生物量约2.92亿t，则每年可产生的采伐及造材剩余物约1.17亿t。

 2)木材加工剩余物。在我国，木材加工剩余物主要来自商品用材林。进入木材加工厂的原木，从锯切到加工成木制
品，产生树皮、板皮、边条和下脚料、锯末和刨花等剩余物。剩余物数量为原木的15％～34％，其中，板条、板皮、
刨花等占7
1％，锯末占29％。
根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
木材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约7245.9万m3，其中，锯材1597.5万m3，人造板5648.4万m3，产生加工剩余物约3229.7万t。

 3)抚育间
伐及造林剩余物。根
据我国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需要抚
育管理的幼龄林面积4758.26万hm2，中龄林4430.43万hm2

。中幼林面积占森林总
面积的52.5％，是森林的主要组成部分。森林
抚育期内平均伐材量6.0m3/hm2

(按10年抚育期，20％的间伐强度来计算)，可产生小
径材5.4亿m3

，生物量为6.3亿t，年可获得林木剩余物
约0.63亿t。我国每年造林约600万hm2，用苗量约120亿株，可以获得的育苗修枝、定杆和截杆剩余物约0.15亿t。

 4)废旧木制品。废旧木制品是指各类木制家具、门窗、矿柱木、枕木、建筑木等各类废弃木制品。我国每年因危房
改造和家具更新淘汰等产生的木制品废弃物多达2000万m3，约0.8亿t。

 3.能源林

 1)薪炭林。我国
薪炭林发展已初具规模，根据第六次
全国森林清查结果，薪炭林面积303.44万hm2，蓄积量5627万m3

，分别占森林面积和蓄积的2.12％和0.46％。根据各省薪炭林的面积、蓄积量和树种组成因素测算，生物质总量约0.66
亿t。

 2)未来能源林种植。能源林具有一次造林、多次采伐、多年利用的特点，便于实行集约化经营，是未来林木生物质
能源资源供应的主要发展方向。来自能源林的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量主要取决于可用于能源林种植的土地资源量和单
位面积林木产出量。而单位面积林木产出量主要受到地区能源树种选择及种植技术先进程度的影响。

 我国林木种类丰富，树种分布区域性差异较大。对能源林树种的选择，一般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树种生物量大，
生长迅速，如南方树种生长量，灌木应在每
年5t/hm2以上，乔木在10t/hm2

以上；北方地区树种生长量，灌木在每年2t/hm2以上，乔木8t/hm2

以上。第二，热值高，树种热值应大于16.7GJ/t。第三，树种适应性和抗逆性强，耐干旱、耐瘠薄、抗盐碱等。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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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萌生能力强，耐平茬，便于短期轮伐经营。最后，适合规模化经营。

 同时，我国土地资源丰富，各类宜林地面积近5700多万
hm2，不适宜农业生产的边际性土地近1亿hm2

(包括盐碱地、沙地及矿山、油田等复垦地)，这些土地中有很大比例可用于种植特定能源树种。未来能源林经营以灌
木林为主，土地利用以现有宜林荒地和宜林荒沙地为主。

 二、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可利用性分析

 (一)世界林木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

 林木生物质能源不论在人类早期的生活用能中，还是在未来的新能源发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林木生物质能源资
源的丰裕程度主要取决于阳光、气候条件、种植树种、土地资源的可获得性与肥沃程度以及病虫害控制等。全球生物
质能源的资源潜力为103.8EJ/a，其中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潜力为41.6EJ/a，占到40％以上。

 近年来，随着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涨，对林木生物质能源需求进一步增加，发达国家对来自农林剩余物的生物质能源
利用和发展中国家农村生活用能利用都呈现增长趋势。据统计，全球约有14％的基本能源消耗源于林木生物质资源，
25％用于发达国家，剩下的75％用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农村地区，居民做饭和取暖的生活用能多数通
过砍伐林木直接获得，如非洲有近90％的砍伐后林木资源被用于生活燃料。在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如奥地利、芬兰
、德国和瑞典等，越来越多的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被用于发电。虽然传统的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大多以传统的废弃物
形式存在着，并仍将作为发展中国家农村生活用能的基本来源，但是随着现代生物质能源技术的成熟与推广，林木生
物质能源利用模式也将从传统低效的薪柴消耗模式转化为现代新能源模式。

 当前的林木生物质能源现代化利用仍以林地生长剩余物和林业生产剩余物为主，未来林木生物质资源供应则更多通
过专业能源林种植直接供应。生物质能源的现代化生产，可以解决很多国家面临的农林废弃物问题，解决人口增长带
来的能源需求问题。同时，发展能源林种植，将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和林区工人提供更加稳定的收入，提高地区整
体社会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

 (二)森林多功能性与能源化利用

 由于森林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森林的功能也具有多样性。国内研究者习惯从经济、生态和
社会等方面分析森林的功能，包括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国际上通常将森林功能分为产品功能、服务功能
和文化价值。

 从现代社会对森林的基本需求的角度来看，森林的经营与利用应在考虑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发挥其在地球生物圈
的主体作用。因此，森林的基本功能是提供生产资料和发挥生态效益，即优先发展森林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具体
来说，生态功能以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固土保肥等为主体功能，主要提供“
公益性服务”；经济功能则提供商品林木质和非林木质产品，以获得最大经济产出为主体功能，主要提供进入市场流
通的经济产品。森林系统的多功能性导致了森林在经营和利用过程中呈现出各种矛盾和冲突。在获取森林经济产品和
生态产品时，通常表现为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之间的矛盾，如获取森林产品通常会改变森林的组成结构，使得森林生
态功能的发挥受到影响。另外，森林在满足人类生态需求和地球生态需求时也会引起不同功能产品之间的矛盾。

 因为森林资源具有多种功能，所以其价值内涵可以从多种角度、多种用途进行界定。林木生物质能源只是森林资源
利用范畴中的一个子集。仅从能源使用的角度上来说，林木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燃烧和转化为能源利用，都是潜在的能
源资源。但是在实际中，森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林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应以
不威胁到传统的森林功能为前提。另外，林木的不同部位可以有多种功能，有些树种的某些部位用于非能源用途，其
他部位则可用于生物质能源生产。因此，从平衡森林功能的角度来说，林木生物质能源资源的利用范畴是在森林资源
利用的众多规定中，通过与其他用途比较和取舍进行界定的。

 (三)林业可持续管理与能源化利用

 长期以来，木材产品在我国林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林业建设的忽视已经造成了
很大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林业可持续管理是指在保持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的同时，发挥林业
的各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目前，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对林业可持续管理的界定和实施已经付出了很大
的努力，多数通过建立评价标准来对其进行界定，这些标准主要集中于环境、社会和经济价值方面。环境价值方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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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对生物多样性、土壤和水质的保护，对生态系统健康和生产效率的维持以及林业对地球生态圈的贡献。社会经济价
值方面包括林业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政府对林业可持续管理的责任。林业可持续经营不应仅仅局限于造林种树式的
传统生产模式，而要摆脱以提供低价值初级产品为主的经营模式，转向深度挖掘林业经济新的增长点，提供具有高附
加值的林业产品。林木生物质能源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型林业产品，可以通过常规的林业可持续管理的标准和指标来
衡量。

 林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过程并不影响森林原有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发挥，而是通过采集林下枯落物和林业生产
剩余物实现高效率的能源转化。另外，林木生物质能源的发展还可以带动我国广大宜林荒山荒沙地种植能源林，既不
占用耕地，又可以恢复植被；且以灌木为主的能源林收割后还能自然萌生更新，是能源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最佳结合。
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范围来看，林木生物质能源是林业管理和土地利用总系统中的重要部分，可以对林业和能源产业
同时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林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将成为林业可持续经营和管理的一项基本动力。

 (四)资源利用的阶段性分析

 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也将经历一个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林木生物质能源的形
成与发展过程可分为形成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这里结合不同阶段的产业开发规模和生产特点，对林木生物质资源开
发与供应的特点进行分析。

 在产业形成期，林木生物质能源开发以试点、示范、零星生产为主，生产量低，原料资源以现有林地剩余物和林业
生产剩余物为主。这些资源来源丰富，供给充足，但分布分散，收集成本高。然而作为新能源产业的先行主导者——
政府，此时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如对原料资源利用的补贴，制订原料林基地规划，以降低原料资源的利用成本。

 在成长期，作为国家积极引导的产业方向，林木生物质能源的生产技术日渐成熟和稳定，大量投资者开始涉足该行
业，产量规模增大。原料资源不仅包括森林系统中现有的林木剩余资源，同时人工种植能源林也逐步成为主要来源。
国家需制订推动能源林基地发展的优惠政策，如直接投资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能源林基地，以增强原料资源供应的稳
定性和经济性。

 进入成熟期，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集中程度高，具有较为长期和稳定的产出及收益。原料资源供给以企业自营的能
源林基地为主，并实现集约化和规模化供应。政府的角色由政策扶持者转变为产业监督者，通过完善能源林质量评价
体系和原料资源采收标准，对企业进行严格监控，同时防止滥砍乱伐现象。

 总得来说，充足的原料资源是实现林木生物质能源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条件。我国森林资源总量丰富，具有很大的开
发利用潜力。森林系统在发挥其基本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同时，仍有大量的林木剩余物产出，成为目前相对经济
和容易获取的原料资源。并且，随着林木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以短期轮伐为主的能源林项目将会兴起，成为未来
重要的能源原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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